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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 全國會計菁英達人賽_簡章 

活動簡介 

在全球化與國內經營環境快速變遷的背景下，會計與稅法制度不斷推陳出新，專業人才必須具備紮實

的專業知識與靈活的應變能力。為了激發學生對會計與稅法的熱情與創新思維，特舉辦「全國會計菁

英達人賽」。 

本次競賽以最新會計及稅法議題為基礎，透過結合理論與實務之多元呈現，讓參賽者在競賽過程中剖

析實務問題、提升專業能力，並培養跨域思維與團隊合作精神。這不僅是一場知識與智慧的交流，更

是一個引領未來會計與稅法專業人才展現自我、追求卓越的舞台。 

 

參賽資格 

• 全國大專院校商管學院相關科系在學學生（不含研究所）。 

 

活動時程 

1. 競賽報名：即日起至 11 / 05 (三)。 

2. 競賽日期：2025 年 12 月 6 日（星期六） 

3. 競賽時間：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17 時 30 分  

4. 競賽地點：致理科技大學綜合教學大樓 8 樓 國際會議廳 

5. 競賽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313 號 

• 若報名組數提早達到本簡章規定上限則會另行公告，報名隨即截止。若報名日期截止時，總

參賽隊伍未達本簡章規定上限，將彈性放寬每校報名組數之限制，並於大會網站公佈相關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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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時   間 流  程 

08：30–09：00 報   到 

09：00–09：30 開 幕 式 

09：30–09：40 初賽規則講解 

09：40–11：20 [初賽]個人競答賽 

11：20–11：30 Break 

11：30–12：30 [初賽]團體競答賽 

12：30–13：30 午  餐 

13：30–13：40 決賽規則講解 

13：40–14：50 [決賽]團隊挑戰賽 

14：50–15：00 Break 

15：00–16：00 [決賽]終極菁英賽 

16：00–16：30 評審講評與成績公佈 

16：30–17：30 頒奬典禮暨閉幕式 

17：30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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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 

1. 報名方式：請至大會官網填妥線上報名表單並提供上傳報名費匯款資料。大會於收到完整報名

表單及匯款資料後，將於七個工作日內審核完成，並以個別電子郵件通知隊長。 

2. 報名費用：各隊需繳交參賽保證金新台幣 1,000 元整，並匯款至活動指定帳戶。未晉級決賽隊

伍之保證金，將於活動當日初賽完賽後退還。 

【匯款資訊】◎銀行代碼： 118  ◎匯款銀行：板信商業銀行民生分行   ◎帳號：

03581310001140  ◎戶名：社團法人臺灣省會計師公會 

3. 大會將提供報名隊伍活動意外險、出賽隊伍午餐及參賽證明書。 

參賽規範 

1. 活動組數：以 32 隊為原則，額滿即截止報名。 

2. 組隊規則：每隊 4 人且選出 1 位擔任隊長，報名時可另有 1 名備用『後補隊員』，活動訊息均

以隊長為通知對象。若有隊員因故無法參賽，須於 12 月 3 日星期三 17:00 前主動告知主辦單

位，競賽當日得以『後補隊員』參賽；若競賽當日有隊員缺席(以 1 名為限)，則不得臨時遞補，

惟仍可繼續參賽；缺席隊員達 2 人時，則不得參賽。晉級決賽隊伍，不得於決賽更換隊員。 

3. 組隊限制：組隊可跨系，但不得超過 2 系，且不可跨校。 

4. 學校報名名額：每所學校的報名隊伍以 3 隊為限，超過 3 隊時，將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前 3 隊，

未獲邀參賽隊伍，將另行通知退還報名費。(若報名組數不足，則視報名情況彈性調整開放各校

組數，並依報名順序錄取參賽隊伍)。 

5. 錄取公告：錄取之參賽名單統一將於大會網站公佈。2025 全國會計菁英達人賽 

官網：https://www.facebook.com/share/17BcCtc4EQ/。 

競賽規則 

1. 題庫採部分公開制。 

• 競賽範圍：含活動已公開及未公開之會計、租稅等相關題目。 

• 競賽出題方式：初賽－是非題、選擇題(含觀念及簡單計算題) 

決賽－選擇計算題及個案題。 

• 競賽公開題庫將放置於活動網站，由參賽者自行下載參閱。 

2. 競賽方式： 

• 初賽順序於現場抽籤決定，決賽則重新抽籤決定作答順序。 

• 比賽採淘汰制，並依照各隊競賽積分進行排名。 

• 初賽結束後，進行成績計算，前 8 名隊伍晉級決賽。 

• 晉級決賽隊伍若無法參加決賽者，由初賽場次積分第 9 名開始依序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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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賽進行前，成績歸零重新計算。 

3. 競賽說明： 

【初賽】個人競答賽 

• 本階段採公開題庫。 

• 由各組隊伍輪流依序上台答題。題型涵蓋是非題與選擇題；其中，會計及稅法各 2 題。 

• 參賽者按比賽前設定的出場順序，每人回答 1 題，輪流作答。 

• 題目顯示在銀幕上，主持人會簡述題目內容。 

• 答題不可討論，每題作答時間為 5 秒。 

• 當主持人說「請作答」時，參賽者需立刻舉牌顯示答案。 

• 主持人判定答案，答對一題獲得 1 分。答錯或延遲作答則不計分。 

【初賽】團體競答賽 

• 本階段採隨機公開及非公開混合題庫。 

• 每輪由四組(或三組)隊伍（註 1）上台搶答。題型涵蓋會計及稅法之是非題或選擇題 4 題

(或 3 題)。 

• 題目顯示在銀幕上，主持人會簡述題目內容。 

• 當主持人說「請搶答」時，參賽隊伍才能按鈴搶答。搶答燈亮的隊伍取得答題權，答題可

討論，每題作答時間為 5 秒，時間一到，主持人說「請作答」時，取得答題權隊伍須立刻

舉牌顯示答案，主持人會複誦手舉牌答案。 

• 主持人判定答案，答對一題得 2 分。倘若參賽隊伍在舉牌後又變更答案，或延遲作答，將

失去本題答題權，剩餘的隊伍可再搶答 1 次；若再搶答後，仍答錯者，主持人隨即公布正

確答案，該題結束。 

• 注意：各隊初賽的個人競答賽和團體競答賽的積分將累計相加，積分排名前 8 組之參賽隊

伍晉級決賽。決賽隊伍至少獲得新台幣 5,000 元（含）以上的獎金。 

（註 1）每輪隊伍數與題數視當日報到組數而定。 

【決賽】團隊挑戰賽 

• 本階段採隨機公開及非公開混合題庫。 

• 每輪由四組隊伍上台搶答。題型採選擇計算題；其中，會計及稅法各 4 題。 

• 題目顯示在銀幕上，主持人會簡述題目內容。 

• 答題可討論，並可使用主辦單位提供的計算工具及答案紙進行解題，答案紙上須有計算過

程(不能猜答案)，每題作答時間計時 90 秒。 

• 於作答時間內完成作答的隊伍，需先按鈴，再舉牌出示答案作答，隨即交出有列出計算過

程之答案紙給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將優先完成之答案卷交給評審委員，確認其計算過程正

確，並當場宣布”答案正確”，該隊伍始得分；若評審委員確認後，計算過程錯誤，當場宣

布”答案錯誤”；隨即可以再確認下一隊交卷之計算過程正確與否，以此類推，至答對為止。 

• 90 秒時間到，即停止作答，不得再繳交答案卷。 

• 若評審委員確認完成作答隊伍之答案卷上計算過程與手舉牌結果一致，則答對一題得 3

分。倘若參賽隊伍在舉牌後又變更答案，或延遲作答，將失去本題答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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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賽】終極菁英賽 

• 本階段採非公開題庫。 

• 本回合分成二場次，其範圍為會計及稅法各一大題，每一大題有若干小題。(依現場而定) 

• 一開始，由工作人員將全組隊員帶至指定地點，全隊隊員可進行討論，在指定時間內完成作

答，並將其討論計算過程及最終結果書寫至指定答案紙上，計分以指定答案紙上之內容為準；

其餘計算紙之內容，則不予計分。 

• 為了公平起見，各大題分成 A 卷及 B 卷，現場隨機指派 2 位評審委員，各自上台抽出會計

及稅法競賽之題目並確認後，由各隊工作人員立即送至競賽地點。 

• 各組第一場需先完成會計題項，再進行第二場完成稅法題項。會計及稅法個案題目作答時間

各 15 分鐘，共計 30 分鐘。每大題 15 分，本回合總分共計 30 分。 

• 各大題指定作答時間結束，將由工作人員收回指定答案紙，張貼至現場紅背板，由評審委員

現場進行批改，並確認各組總得分。 

• 隨後，工作人員將題目和標準答案顯示在螢幕上，由現場評審委員上台公布並講解本回合個

案題之標準答案。 

4. 計分方式：競賽現場備有計分板，參賽隊伍可立即得知分數之情況。 

5. 若初賽遇同分，則比序優先以「個人競答賽」分數；若又同分，再依「團體競答賽」分數；再

同分時，則由各組推派 1 人進行 PK 搶答賽，搶答燈亮則取得答題權，須立刻舉牌顯示答案。

由主持人或評審委員判定答案是否正確；若答錯，則由剩餘其他組再進行搶答 1 次為限。若再

答錯，則重新出題並依前述規定重新進行作答。PK 搶答賽採尚未公開及非公開題庫隨機出題。 

6. 若決賽遇同分，則比序優先以「團隊挑戰賽」分數；若又同分，再依「終極菁英賽」分數；再

同分時，則各組進行 PK 搶答賽，題目以選擇計算題(需進行計算)為主，作答時間為 90 秒，全

組可相互討論，搶答燈亮則取得答題權，須立刻舉牌顯示答案；隨即交出有列出計算過程之答

案紙給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將優先完成之答案卷交給評審委員，確認其計算過程，若計算正確，

當場宣布”答案正確”，該隊伍始得分；若評審委員確認後，計算過程錯誤，當場宣布”答案錯

誤”；隨即可以再確認下一隊交卷之計算過程正確與否，以此類推，至答對為止。若無人答案

正確，則重新出題並依前述規定重新進行作答。PK 搶答賽採尚未公開及非公開題庫隨機出題。 

7. 每一輪比賽時，倘參賽隊伍對主持人判定之答案有疑義，將請現場評審團（主辦單位聘請之專

家學者）說明判定，參賽隊伍需尊重其專業並服從判定。 

8. 參賽隊伍如有資格不符者，一經證實，即取消該隊在該項比賽中所得之名次。 

9. 凡報名參加本活動，即等同接受及同意遵守本次競賽各項參賽規定，請詳閱活動簡章，並尊重

主辦單位之專業及服從競賽結果。  

10. 現場人員需遵守比賽規則，保持安靜，並不得大聲喧嘩以及在台下以手勢或其他方式告知台上

隊伍答案，若有此狀況發生，即取消該隊在該項比賽中所得之名次及比賽資格。 

11. 如遇天災、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停止上班、上課，或競賽場地及時間異動調整時，將於活動網

站及 Facebook 粉絲專頁公告，請參賽者留意相關訊息。另主辦單位保有修改、變更或暫停本

活動之權利，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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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獎勵 

場 次 名 次 隊 伍 內    容 

 

 

 

決 賽 

 

 

第 1 名 1 組 新台幣 50,000 元及各參賽隊員獲奬狀一紙。 

第 2 名 1 組 新台幣 30,000 元及各參賽隊員獲奬狀一紙。 

第 3 名 1 組 新台幣 20,000 元及各參賽隊員獲奬狀一紙。 

第 4 名 1 組 新台幣 15,000 元及各參賽隊員獲奬狀一紙。 

第 5 名 1 組 新台幣 12,000 元及各參賽隊員獲奬狀一紙。 

優  勝 3 組 
新台幣 5,000 元 / 組。 

（晉級決賽但未獲前五名隊伍一律獲頒『優勝』） 

初 賽 達人奬 24 組 
新台幣 2,000 元 / 組。 

（未晉級決賽隊伍一律獲頒『達人奬』） 

● 各項奬金統一在閉幕式結束後發放。 

 

「非北部地區」額外車馬補助費 

本競賽針對「非北部地區」學校之參賽隊伍，提供額外車馬費補助如下： 

•中部地區及花蓮：新台幣 3,000 元／組 

•南部地區及台東：新台幣 6,000 元／組 

•離島地區：將以個案方式處理，請洽主辦單位。 

◆  區域劃分依據如下： 

•中部地區：臺中市、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南部地區：高雄市、臺南市、嘉義市、嘉義縣、屏東縣、澎湖縣 

•離島地區：金門縣、連江縣（馬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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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獎金於現場發放（未晉級決賽隊伍，請參加閉幕式並授領達人奬獎金），請參賽隊員務必攜

帶個人身分證，以利所得申報及經費核銷。 

2.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各項競賽辦法解釋及彈性調整之權利，並請注意活動大

會網站公告。  

 

主辦單位 

社團法人臺灣省會計師公會、致理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 

 

聯絡方式 

聯絡人：李老師 

聯絡人信箱：lee05301@mail.chihlee.edu.tw 

 


